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建议字〔2019〕第32号


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第435号提案的答复

白雪松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住房保障立法工作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住房保障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已形成了由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初步满足了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无房职工等群体的住房需求。
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自2007年以来，陆续印发了一系列关于住房保障工作的政策文件，如《关于健全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邯政〔2007〕85号）、《关于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邯政〔2009〕141号）、《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邯政〔2011〕29号）等。这些政策文件为住房保障工作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住房保障工作法治建设进度较为滞后，与形势和任务的发展不相适应，为此，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同时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完善住房保障立法工作的意见建议，待国家和省级层面关于住房保障的法律法规出台后，结合我市实际，第一时间研究制定我市的实施细则，为住房保障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bookmark: _GoBack]住房保障工作是深受全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我们将继续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下，大力加快在建工程建设，加强房源分配和管理，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切实把住房保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保障房真正惠及住房困难的人群。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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